
 1 

附件 2 

 

 

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为推进农耕文化保护传承，加强农业文化遗产

工作的科学性、有效性，成立“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

委员会”（以下简称“专家委员会”）。 

第二条 专家委员会是农耕文化保护传承咨询机构，重

点为农业文化遗产发掘认定、保护利用、转化创新、传承发

展等工作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支撑。 

第三条 专家委员会在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

具体指导和管理下开展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组织机构 

 

第四条 专家委员会由农耕文化、乡村社会、农业生产、

农村经济、乡村旅游、资源环境、规划管理等领域专家组成。 

第五条 专家委员会设主任 1 名，秘书长 1 名，委员 20

名左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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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主任负责召集专家委员会会议，组织开展相关

咨询评议、政策研究、技术指导等工作。秘书长负责协助主

任开展日常工作。 

第七条 委员由所在单位和相关主管部门推荐，经农业

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审核报批后聘任并公布。 

第八条 委员每届聘期 3 年，符合条件可以连聘。 

第九条 委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热爱农耕文化保护传承事业，具有高度责任心，

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，作风正派、廉洁自律、坚持原则，

无不良行为记录。 

（二）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相关工作任务。 

（三）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相关专业领域研究或管理工作

5 年以上，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。 

（四）具有扎实的农业文化遗产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

经验。 

第十条 出现以下不适合继续担任委员的情况，由主任

提出，经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研究报批后予以调

整： 

（一）因工作调动或其他原因不再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相

关工作的。 

（二）一年以上无法参加专家委员会工作或连续两次无

故缺席有关活动的。 

（三）所在单位对其不良行为依法依规作出处理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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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出现不适宜继续担任委员的其他情况。 

 

第三章 工作任务 

 

第十一条 专家委员会承担以下具体任务： 

（一）为制定农耕文化保护传承相关管理制度、政策规

划、标准规范等提供技术支撑。 

（二）参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评议，提出评议

意见。 

（三）对拟认定项目的保护和发展规划进行审核，提出

修改完善意见。 

（四）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保护传承责任履行情

况、保护与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，总结经验、发现问

题，提出工作改进建议。 

（五）组织委员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进行结对联

系，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。 

（六）开展国内外农耕文化、农业文化遗产研究，提出

相关意见建议。 

（七）面向社会开展优秀农耕文化科普、宣传、教育等

活动。 

（八）承担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委托的其他

相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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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工作规则 

 

第十二条 专家委员会根据需要召开全体会议和专题会

议。 

第十三条 全体会议由主任主持，研究讨论农耕文化、

农业文化遗产相关重大事项，交流工作开展情况等。 

第十四条 专题会议可受主任委托由秘书长主持，研究

落实相关事项，可视情况邀请专家委员会以外的人员参加。 

第十五条 专家委员会可根据工作需要，成立专项工作

组，组长和参加人员由主任提名，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

促进司批准。专项工作组可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，研究

具体事项，工作成果提交专家委员会审议。 

第十六条 专家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相关事项，委员可

根据自身专业领域和实践经验发表意见，对有分歧的问题充

分讨论。 

第十七条 委员可根据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

要求，或受各地农业文化遗产主管部门邀请，参与相关调研、

评议、核查、评估等工作。 

第十八条 委员在学术研究和工作实践中取得的相关重

要成果、发现的经验典型和问题，应及时向专家委员会报告。 

第十九条 相关工作与委员个人或单位有直接利害关系

的，应当回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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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委员本人不能出席专家委员会会议的，应向

秘书长请假，可进行书面发言。 

 

第五章 工作纪律 

 

第二十一条 委员受委托参加调研、评议、核查、评估

等工作，应当按要求签署纪律、保密承诺，并严格遵守。 

第二十二条 委员应当坚持公益原则向中国重要农业文

化遗产地提供技术服务和政策咨询。 

第二十三条 不得以委员身份承接相关农耕文化、农业

文化遗产的经营性业务或参与商业性活动，相关情况披露和

新闻报道中不得涉及委员身份。 

第二十四条 委员个人或所在单位参与中国重要农业文

化遗产申报、规划编制等工作，应主动向专家委员会报告，

在承担相关委托工作时按要求进行回避。 

第二十五条 有违反以上工作纪律的，由专家委员会对

其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的按程序报批后除名，并反馈所在单

位。 

 

第六章 附则 

 

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自印发之日起生效，农业农村部农

村社会事业促进司负责解释。 


